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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从比较深的理论层次，以及观念形态的认识层次解决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一些理论问题。作者以"
制度改革，理论先行"的思路，把“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”这一课题的研究重点定为“刑事诉讼法修改
的理性思考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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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第一，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看客观真实。　　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实现客观真实的科学
的世界观和方法论。毫无例外，一切刑事案件都是过去发生的不能重演的事件，除了办案人员收到举
报信息，立即赶赴现场目睹并抓获正在实施犯罪的情况外，其不可能目睹案件发生的过程和结果，而
只能在案件发生以后，通过收集、审查判断证据，通过一整套法定程序查清案件事实。这里就有一个
办案人员按照什么方法、途径、规律来认识案件的问题。　　由于刑事案件的复杂性及人们认识能力
的局限性，这些矛盾冲突构成诉讼证明活动曲折、复杂的一个认识运动的发展过程。办案人员把独立
于自己的意识之外存在的“自在之物”，经过由低级到高级，由现象到本质，由表及里的实践和认识
转化为“为我之物”，即转化为被认识了的东西。这个认识上的转化过程由两个方面构成，即内在方
面与外部方面两部分，内在方面即认识过程，外在方面即实践过程。　　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
，人的认识运动的根源在于主体、客体的矛盾运动。在诉讼活动中就办案人员与证据事实、案件事实
的关系来说，就是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，亦即认识主体（办案人员）认识客观事物，使主观与
客观相统一的过程。因此，加强刑事证明活动中主体、客体的研究都显得特别重要。然而现行刑事证
据理论的研究几乎只从客体方面去理解，甚至片面地把“客观真实”作为证明标准，而主观方面的研
究则很少涉及。刑事诉讼既然是主体、客体两方面的矛盾运动，认识的主体、客体就是对立统一的辩
证关系，只有对两者都加以重视，才能把刑事证明标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。如前所述，证据属性
首先表现在其是一种客观物质，但这种客观物质之所以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情况，关键在于它所蕴涵
的证据信息经过认识主体的主观感知和判断。就这一认识过程而言，可以说证据证明的事实实质上也
是一种经验事实。经验事实同客观事实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。客观事实是经验事实的原始模型，
是经验事实生存的根基和土壤，经验事实是对客观事实形成的认识结论。二者的区别在于客观事实是
纯客观的东西，而经验事实则包括主观认识和客观存在两个方面的要素。经验事实掺杂了认识主体的
感知和判断，也就决定了不能够保证经验事实与客观事实的绝对同一。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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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刚送到，还没看，不过质量、成色都没问题，正品，先好评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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